
十六潭公园40亩月季花香气扑鼻、人
民广场和嫦娥广场百花盛开春光好、潜山
国家森林公园游人如织……五一不远游，
咸宁市内公园景区春花灿烂正是赏花好时
节。

咸宁的春，短暂而瑰丽，姹紫千红不足
以形容。于是，赏花踏青，成了咸宁度春的

“标配”。而看过了三月早樱、四月海棠，五
月又该寻芳何处？在十六潭公园畔，月季
已开出一片艳海。

“茶芗从臾访栖真，闯户蔫红绝可人。
不逐群芳更代谢，一生享用四时春。”月季
在宋代诗人史弥宁的笔下，就如同一团团
暖心火焰，融化了人的心田。

五一期间，在十六潭公园月季园，这里
的月季花已经全部开放，红、白、粉、黄等各
种颜色的月季花高低错落，争奇斗艳，一派
生机盎然。漫步公园移步换景，微风徐来
芳香扑鼻，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观赏、合影拍
照。

据十六潭公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月
季园占地39.5亩，经过精心养护，才使得月
季园花开得正旺，有树状月季、藤本月季、
造型月季、迷你月季、盆栽月季等造型各异
的月季。

公园在花卉布置和种植过程中，特意
设置了观赏引导标语，在花丛中铺设了小
路，市民可以步入这些小路赏花拍照。每

逢月季花盛开，这里迷人的景色成为市民
打卡地，以及不少新人拍摄婚纱照的场地，
花儿为他们的幸福作证，也给月季园增添
了浪漫甜蜜的气息。

在梓山湖养生谷公园里，伴随着悠扬
的音乐声，音乐喷泉如约而至，喷泉上演着
光影变幻的造型秀。“妈妈，你看喷泉在跳

舞呢！”在广场上，一些小孩在家长的陪同
下欣赏喷泉，共度五一假期。

不少市民还拿出相机拍下音乐喷泉的
美景。游客李女士一边观赏喷泉一边用
DV摄像机记录下来。她告诉记者，她是武
汉江夏人，第一次来咸宁玩，觉得音乐喷泉
特别美。

在潜山国家森林公园，市民陆续来到
公园游玩，其中多以亲子游为主。阴凉
处，老人伴随着音乐做起了晨操，小孩在
一旁嬉戏。草坪上，一群相约好的家长们
正组织小朋友拍照，留下童年的难忘时
光。

市民汪女士和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在
小池边喂鸭子。她告诉记者，自己住在永
安城区，平日工作忙，今天特意打车到潜山
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享受一下难得的亲子
时光。

在不远处的淦河畔月亮湾绿道游园
内，市民吴女士和丈夫正带着自己的一对
两岁半龙凤胎游玩，他们这次趁着假期从
广州回来看望父母，顺便带小孩来玩一
下。“我每年都回家乡，觉得咸宁公园越来
越美，人居环境也越来越好。”吴女士说。

在市人民广场上，趁着难得的好天气，
家长们带着小孩放起了风筝，经过一番努
力后，看着飞翔在高空中的风筝，小孩们开
心地欢呼起来。一些推着婴儿车的家长们
则选择在树荫阴凉处散步聊天，悠然自在，
乐享假期时光。

公园里，我与初夏有个“约会”
文/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图/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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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设施是市容环境景观和城市天际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事关城市的“面子”，也影响到城
市的安全和秩序。

近日，市城管执法委开展违规户外广告招牌清
理，共计拆除12块2450平方米大型立柱广告牌，就
地建起口袋小游园，还市民一片绿色。

拆除12块大型广告牌
25日上午，咸安区马桥收费站附近的

转盘一角，身穿城管执法制服的执法人
员，拉起了警戒线，专业作业人员正在紧
锣密鼓地对拆除下来的大型广告牌进行
切割，现场“火花”四射。

记者注意到，正在拆除的立柱广告牌
有南北两个广告立面，为钢架结构，每个
立柱广告高达20米，广告面达120平方
米。此时，施工人员系上安全绳登上桥体
进行高空作业，在切割机的轰鸣声中，北
面的半幅广告牌轰然落下。

“这个广告牌算比较大型的，我们昨
天就已经拆了其中一面，现在就用塔吊车
把它放下来，进行现场分割。”工作人员赵
师傅告诉记者，切割后的广告牌铁架将通
过小卡车及时转运出现场。

记者现场还看到，随着警戒线的拉
开，该路段暂时实行交通管制，并在警戒
线外放置了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
行，确保过往车辆及行人安全。

“拆除前，我们和社区工作人员已
经与广告商户进行沟通交流，得到了他

们的积极配合。”市城管执法委负责人
说。

记者从市城管执法委了解到，最近，
该委出动执法人员100多名，对城区青龙
路、贺胜路、东外环路、文笔路、马柏大道
等道路两侧违规广告牌进行集中拆除。
同时由于大型广告牌拆除难度大，需要的
作业空间也大，执法人员只能利用深夜人
流量、车流量小的时段，对违规大型广告
牌进行拆除。

为了做好违规广告牌拆除工作，此

次集中拆违前，市城管执法队员依法采
取登门告知、发放告知书等方式，争取
广告所有权人的配合，同时采取联合行
动。

截至目前已清除违规大型立柱广告
牌12个，消除多处安全隐患。

一位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这
两个广告牌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且严
重老化，存在一定危险，每次经过都心惊
胆战，“现在政府能够把其拆除，是对我们
老百姓负责”。

消除隐患净化空间

这些广告牌为何要拆除？
市城管执法委表示，根据住建部印发

《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
（试行）》以及《咸宁市户外广告招牌管理
办法》相关要求，户外广告、招牌是城市视
觉空间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城市品
质。这些拆除的违规立柱广告牌大多螺
丝接口已经松动，铁架上部分焊接点也已
开裂，整体锈蚀比较严重，安全隐患较
大。“而且这些立柱广告牌位于城区，人口
密集，紧邻道路辅路和人行步道，甚至有
的还在繁华商超附近，一旦遭遇大风等恶

劣天气，广告牌匾将给市民出行带来很大
风险。”

鄂南高中体育馆旁长年矗立着两块
大型立柱户外广告牌，其靠近咸宁大道与
贺胜路路口，早已超出户外广告规定设置
的期限，不仅影响学校形象，给校园安全
留下隐患，还影响城市视觉空间。

马柏大道与太乙大道交叉口是市区
“南大门”，该处也长年矗立着一块高达20
米的大型立柱户外广告牌。

“这块广告牌有十几年了，以前在路
边上，后来随着路面的拓宽，现在在道路

绿化岛里，有损城市观瞻。时间长了，存
在安全隐患。目前许多城市都没有这种
大型立柱户外广告牌，现在进行拆除，是
我们城市管理和城市形象提档升级的现
实需要，我们老百姓很满意。”附近市民
说。

按规定，户外广告设置者要负责广告
设施的维护，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特
别是在汛期、台风雷暴季节前。然而，如
今一些广告商只设置不维修，有的只换布
面不管支架，有的广告牌胶合板腐烂后悬
在空中。

针对城市户外广告，市城管执法部门
下一步将强化源头管控，严把广告、店招
审批关，严控新增广告数量。同时，拆除
存量，针对违规设置、破损广告、一店多招
等问题，加大拆除力度，并举一反三推进
户外广告专项清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提升城市形象。

“现在违规的、破旧的广告牌拆除了，
感觉道路都宽敞了，城市环境看上去更加
整洁干净，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居民和过
往行人的人身安全更有保障了。对政府的
整治行动，我们坚决支持！”市民杨先生说。

复绿建起口袋小游园

熟悉的人都知道，在咸安区青龙路与
银泉大道十字路口的一角一直都竖立着
巨幅广告牌，这广告牌足足有五六层楼
高，并且紧挨着人行道，不仅显得空间窄，
也不美观。但就在最近，它“摇身一变”，
从让人看着眼花的广告牌，变成了一座人
见人夸的亮丽小游园。

市民朱老先生是青龙路上的老居民，
他告诉记者，曾经让人眼花缭乱的巨幅广
告牌摇身变成小游园后，环境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每天上午迎着太阳到这里健健
身、溜溜弯便成了他的日常。

“以前这个地方竖个广告牌，挡住了
视线，现在建起小游园，处处清清爽爽的，
便于我们老年人锻炼身体，有健身器材的
地方，还没有凳子休息坐坐，跑累了还能
聊聊天，真好。”朱老先生说。

当日傍晚，记者进入小游园后，一片
清新舒畅的画面映入眼帘，园内的树木草
坪与曲径通幽的长廊交相映衬，周边居民

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氛围和谐温馨。
市民赵先生说：“这里重新绿化了，我

们感觉到很清爽、很舒心，每天晚上我们
带自己家小孩走到这里来看看，逛逛小游
园。”

市民任女士也说：“不光是这里，最近
我发现城区好多地方的大型户外广告牌
拆除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复绿后的小游
园，环境挺好的，晚上工作之余，跟家人过
来散散心，空气也挺好。”

“现在城市环境确实越来越好，政府
对老百姓很贴心，城管部门办了实事。”在
小游园里散步的市民冯阿姨说。

记者了解到，市城管执法委结合当
前正在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把广告整治行动列为实事清单，
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突破口。将
城区拆迁、整治出来的荒地重点打造，使
其华丽转身，为市民提供休闲散步的好
去处。

还市民一片绿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赵丽红

连日来，我市向城区违规大型立柱广告牌“亮剑”，对12块2450平方米的大型立柱广告牌
进行集中拆除，并复绿建起口袋小游园——

小区收停车费是否合理？
网民报料：
我居住在咸宁市同惠国际广场小区，地面没有

停车位，车子没办法停。物业公司对于业主在地下
停车场停车收取一个月300元、一年2400元的停车
费，对比温泉其它小区要贵很多，大部分小区一年
都在1000左右。想咨询物业公司的这种定价是否
合理合规？

记者调查：
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现有政策，住宅小区停车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具体标准由经营者按照合法、公平原则和成本因素
确定。

小区内部停车位优先满足业主停车需求，对于
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场地停车收费的，应经业主
同意,收费标准与业主协商；属于开发商所有的车
库、车位，由开发商根据经营成本和市场规律，自主
合理制定价格。

住宅小区对外来车辆可以收取停车费，收费标
准要在收费场所进行公示，30分钟内停车的免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小型货车能否驶入城区？
网民报料：
我是卖瓷砖的商人，近期拉货经过咸宁市城

区，被告知小型货车禁行，请问是怎么回事?
记者调查：
记者了解到，市政府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市

区施行货运车辆限时禁行，每天7时至22时，大型
货车、农用车、变型拖拉机、正三轮货运摩托车、小
型货车在禁行区域禁止通行。

小型货车(皮卡车、新能源货车除外)限时禁行
区域:文笔路(武商量贩店)-长安大道-十六潭路-
金泉湾路一咸宁大道-淦河大道一中心花坛一岔路
口-贺胜路-咸宁大道一书台街一十六潭路一银泉
大道--永安大道一文笔路(武商量贩店)(禁行区域
含以上路段)。

对在禁行时段确需进入禁行区域运送生产、生
活物资的城市配送车辆，经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后，发放通行
证或临时通行证，并抄告市公安交管部门。商砼搅
拌车、渣土清运车、工程材料运输车等大型货车办
理通行证仍由市城管执法委审核通过后，到所在地
交管部门办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绿化带未清理谁来管？

网民报料：
我家住在咸安区金桂路上的世纪花苑，小区外

面政府投资的绿化带上，园林工人清理草坪把割下
来草堆成一堆一堆，三天了都没处理运走，把草堆
下面草坪的草都捂死了，希望相关部门能督促园林
工人及时清理草堆。

记者调查：
记者来到世纪花苑小区门口，看到路边的绿地

内堆放着大量草堆，原本整齐的草坪变得杂草丛
生。

随后，记者联系了咸宁市城管执法委，该部门
表示，将立即安排永安园林办相关负责人前往该小
区门前绿化带，将草堆清运，将现场清理干净。后
续，该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办事效率，避免
类似事件发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购房定金怎么退？
网民报料：
我之前在咸安区文笔大道附近买了商品房，交

了一万块的定金，但小区后期情况与前期规划不符
合，而且双方并没有签署正式的购房合同，我想取
消买房退还购房定金，但开发商不同意。希望相关
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记者调查：
联系市住建局，该部门工作人员回复，购房定

金也称认购金，交了之后会拿到盖有开发商财务公
章的定金收据和公司公章的认购书或者购房意向
单，确认具体的房号和价格。

定金是在合同订立或在履行之前支付的一定
数额的金钱作为担保的担保方式，又称保证金。定
金具有法律效应，具有担保债的履行的作用，按照
法律规定，定金数额不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依据相关规定，开发商未在约定的期限内与购
房者协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购房者有权解
除认购书。购房者解除认购书的，开发商需要返还
购房者已支付的定金。

我国《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不符合商
品房销售条件的，开发商不得销售商品房也不得收
取任何预订款性质的费用。因此，如果商品房不符
合销售条件，而购房者已经交纳了“定金”，那么无
论双方是否约定“定金”退还事项，开发商都应无条
件退还定金给购房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